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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 码 看
《宁波市城市
照明管理办
法》解读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照明管
理，促进能源节约，改善和美化城市
环境，根据《宁波市市政设施管理条
例》《宁波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
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
照明的规划、建设、运行、维护及其
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 办 法 所 称 城 市 照
明，是指城镇开发边界内城市道路、
桥梁、隧道、公共广场、公园绿地、河
道、名胜古迹以及其他建筑物、构筑
物的功能照明和景观照明。功能照
明是指通过人工光以保障人们出行
和户外活动安全为目的的照明；景
观照明是指在户外通过人工光以装
饰和造景为目的的照明。

本办法所称照明设施是指城市
照明的配电室、变压器、配电箱、灯
杆、灯具、地上地下管线、工作井、监
控系统等设施设备。

第四条 市和区（县、市）城市
照明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
市照明运行、维护管理工作。

市和区（县、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照明
设施建设管理工作。

公安、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
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利、文广旅
游、能源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协助做好城市照明管理相关工作。

第五条 城市照明管理工作应
当遵循统筹规划、以人为本、环境友
好、安全节能的原则。

第六条 政府投资的照明设施
建设经费，以及由城市照明主管部
门负责的照明设施运行和维护经
费，按照规定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照明的
建设、运行和维护。

第七条 市和区（县、市）城市
照明主管部门应当建设城市照明智
能控制系统，并纳入城市大脑应用
系统，对城市照明实施集中控制和
实时监测，提高城市照明管理数字
化、智能化、信息化水平。

第八条 市和县（市）城市照明
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自然资源和规
划、住房和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组
织编制城市照明专项规划，经依法
批准后组织实施。

编制城市照明专项规划，应当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结合城市
自然地理环境、交通流量、人文条
件，按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
城市功能分区，通过论证会、听证
会、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征求有关部
门、专家和公众的意见，确定不同区
域、不同时段、不同层级的城市照明
建设和管理要求。城市照明专项规
划草案应当予以公示，公示期不得
少于三十日。

第九条 城 市 道 路 、桥 梁 、隧
道、公共广场、公园绿地等区域，应
当按照相关国家标准、技术规范要
求建设功能照明设施。

前款规定以外的区域，可以根
据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
统筹建设功能照明设施。

第十条 下列区域应当按照城
市照明专项规划要求建设景观照明
设施：

（一）甬江、余姚江、奉化江以及
其他城市主要景观河道的两侧堤岸
和主要建筑物、构筑物立面以及顶
部；

（二）重要区域、节点范围内的
主要建筑物、构筑物立面以及顶部；

（三）城市主干道路两侧的主要
建筑物、构筑物的立面以及顶部和
绿地；

（四）公园绿地、机场、码头、车
站和城市立交桥等城市基础设施；

（五）体育场（馆）、剧院、美术
馆、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
体育文化设施；

（六）需要设置景观照明的其他
区域。

第十一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主
管部门应当依据详细规划、城市照
明专项规划和本办法的规定，在地
块规划条件中明确功能照明和景观
照明设施建设相关要求。

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审查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时，应当同时审

查功能照明、景观照明设计方案，并
征求城市照明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二条 新建、改（扩）建建
筑物、构筑物的功能照明、景观照明
设施，由主体工程的建设单位投资建
设，建设资金纳入工程项目总投资。

政府投资新建、改（扩）建功能
照明、景观照明设施，由住房和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已移交城
市照明主管部门管理的功能照明、
景观照明设施提升改造，由城市照
明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已交付使用的建筑物、构筑物
按照城市照明专项规划建设、改造
景观照明设施，由城市照明主管部
门与建筑物、构筑物的所有权人协
商实施。

第十三条 与新建、改（扩）建
建筑物、构筑物配套建设的照明设
施，应当与其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交付使用。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
经批准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组织
实施照明设施新建、改（扩）建工程，
并按规定办理质量和安全监督手
续。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按
照规定出具照明设施建设工程质量
监督报告。照明设施与主体工程配
套建设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中应当包含照明设施质量监督相关
内容。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组织主体
工程验收时，应当一并对配套建设
的照明设施进行验收。

照明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
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十六条 政府投资和社会捐
赠建设的照明设施，建设单位应当
及时移交城市照明主管部门管理；
其他主体建设的照明设施，符合城
市照明相关标准、且具备纳入城市
照明智能控制系统技术和安全条件
的，可以无偿移交城市照明主管部
门管理。

穿越城镇公路路段建设的照明
设施，符合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且具备纳入城市照明智能控制系统
要求和移交条件的，应当移交城市

照明主管部门管理。
按照前两款规定移交照明设施

的，建设单位或者所有权人应当与
城市照明主管部门签订书面交接协
议，明确照明设施运行、维护责任，
同时移交有关技术基础资料，并协
助办理相关事项的变更手续。

第十七条 因工程建设需要拆
除、迁移、改动照明设施的，应当经
城市照明主管部门同意，并在建设
工程完工后及时恢复。拆除、迁移、
改动功能照明设施的，建设单位应
当采取临时功能照明措施。拆除、迁
移、改动和恢复照明设施所需的费
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因应急抢险造成照明设施损坏
的，应急抢险单位应当采取安全防护
措施和临时功能照明措施，并及时通
知照明设施运行和维护责任人。

第十八条 照明设施运行和维
护责任人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已移交城市照明主管部门
管理的照明设施，由城市照明主管
部门负责；

（二）其他照明设施，由照明设
施所有权人负责。

照明设施运行和维护责任人委
托城市照明运行和维护专业单位或
者其他管理人管理的，双方应当在
委托协议中约定运行和维护责任。

第十九条 照明设施运行和维
护责任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按照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
启闭照明设施；

（二）按照城市照明运行和维护
技术规范对照明设施进行维护，及
时排除故障，确保安全、正常运行；

（三）保持照明设施完好、外观
整洁；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
他职责。

城市照明运行和维护技术规范
由市城市照明主管部门制定。

第二十条 功能照明应当按照
功能照明启闭方案每日启闭。功能
照明启闭方案，由城市照明主管部
门根据季节更替、天空亮度、自然采
光条件等因素编制，并公布实施。

景观照明按照景观照明启闭方

案启闭。景观照明启闭方案由市和
区（县、市）城市照明主管部门按照
职责分工组织编制，并公布实施。有
重大活动等需要时，全市景观照明
应当按照市城市照明主管部门的要
求统一启闭。

第二十一条 照明设施移交城
市照明主管部门管理的，其运行和
维护费用由城市照明主管部门承
担；其他照明设施的运行和维护费
用，由照明设施的所有权人承担。所
有权人与城市照明运行和维护专业
单位或者其他管理人另有约定的，
从其约定。

景观照明设施未移交城市照明
主管部门管理，但已纳入城市照明
智能控制系统或者按照景观照明启
闭方案启闭的，其运行和维护费用
由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按比例
给予补助。具体的补助标准由城市
照明主管部门会同财政主管部门制
定公布。

第二十二条 因公共管理、服
务或者重要活动等确需在照明设施
上架设线缆、安置其他设施、接用城
市照明设施电源，以及张挂、张贴宣
传品的，应当征得照明设施运行和
维护责任人同意，并签订书面协议，
明确双方责任。

利 用 景 观 照 明 设 施 发 布 广 告
的，应当符合城市市容管理、广告管
理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在照明设施范围
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在照明设施上倾倒腐蚀性
物质;

（二）在照明设施上张贴、悬挂、
设置户外广告；

（三）在照明设施上涂、划、刻、
写、晾晒；

（四）擅自在照明设施上架设线
缆、安置其他设施；

（五）擅自在照明设施上张挂、
张贴宣传品；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损坏、侵
占照明设施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四条 新建、改（扩）建
城市道路时，栽种的树木与路灯的
水平距离不得小于三米。因树木自

然生长遮挡路灯光源、可能影响照
明设施安全运行，或者树枝距带电
物体的安全距离小于一米的，城市
照明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告知绿化主
管部门，绿化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
织修剪。

因不可抗力致使树木影响照明
设施安全运行的，照明设施运行和
维护责任人可以先行采取扶正、修
剪、砍伐树木等措施，并在四十八小
时内向绿化主管部门报告；砍伐树
木或者采取措施需要临时占用绿地
的，应当按照规定补办相关手续。

第二十五条 城市照明主管部
门应当制定和实施城市照明节能计
划，鼓励和支持城市照明科学研究，
推广使用节能环保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控制城市景观照明的范围、
亮度和能耗密度，并纳入节能降碳
数字化应用场景。

城市照明主管部门应当利用互
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技
术，提高照明设施智慧管理水平，服
务智慧城市建设。

第二十六条 城市照明主管部
门应当建立健全照明设施运行和维
护管理监督考核制度，定期检查照
明设施运行、照明效果、照明能耗等
情况。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
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
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
条规定，未按照城市照明专项规划
的要求建设景观照明设施的，由城
市照明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
九条第一款规定，照明设施运行和
维护责任人未按规定履行运行和维
护职责的，由城市照明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
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
三条规定的，由城市照明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可以处一千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三万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
法赔偿。

第三十一条 有关部门及其工
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由有权机
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依规给予处分。

第三十二条 本 办 法 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宁波市城市照明管理办法
（2005年12月16日宁波市人民政府令第133号公布 2023年2

月28日宁波市人民政府令第266号修订）

《宁波市城市照明管理办
法》已经 2023 年 1 月 19 日市人
民政府第 30 次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现予发布，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市长 汤飞帆
2023年2月28日

宁波市人民政府令
第266号

廖卫芳

据 昨 天
《宁波日报》民
生版报道，“俞

大伯，我们来看你了。”一群暖心的
客人来到江北区慈湖人家社区俞师
傅家中，为他进行肢体残疾评定。近
日，江北区残联和区政务服务中心
联合举办“政务服务·每月我帮办”
残疾人专场活动，为疑似重度肢体

残疾的对象提供上门服务。
现实生活中，一些残疾人士也

像其他人一样，需要出门办理一些
要紧事，比如肢体残疾评定、办理
残疾证等。对于轻微肢体残疾人士
来说，也许出门一趟并非什么难
事，但对于一些重度肢体残疾人士
而言，出门一趟就绝非易事。很多
重度肢体残疾人士出门需要拄拐
杖、坐轮椅，有的甚至常年卧床，
对于他们而言，要想出门办点事，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想出
门，往往需要家人花费大力气“扶
着 去 ”“ 推 着 去 ”， 甚 至 “ 抬 着
去”。显然，他们要想出门进行肢
体残疾评定，或办理残疾证，会让
残疾人士感到很为难、很不便。

此次，江北区残联和区政务服
务中心联合举办“政务服务·每月我
帮办”残疾人专场活动，为重度肢体
残疾对象提供上门服务，既让残疾
人“零跑腿”，又帮残疾人“办成事”，

这无疑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暖心之
举，既彰显了以民为本的服务理念，
又体现了对残疾人士的人文关怀。

关爱残疾人，人人有责。期待各
地残联和政务服务部门，包括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不妨多些“残疾关
爱”，多些“上门服务”，让更多的残
疾人士感受到我们社会大家庭的温
暖、关怀和大爱。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箱
1871684667@qq.com）

残疾人办事“零跑腿”体现人文关怀

记 者 王晓峰
通讯员 周 奇 陈攀

“我们想通过媒体对伸出援手
的‘拖车哥’，以及其他几名热心
市民说声谢谢。如果不是你们施以
援手，可能还会有其他人遭殃。”
昨天下午，宁波高速交警二大队民
警找到记者，说起了前两天的那件
暖心事。

3 月 22 日下午 3 点左右，在宁
波绕城高速上，发生了多起车辆撞
到散落物的事故。

据公共视频显示，在宁波绕城
高速丁家山往好思房互通路段 33
公里处，一辆黑色轿车不慎与前方
货车掉落在路面上的水泥板相撞，
随后抛锚在第二车道动弹不得。

“这块水泥板很大，而且是在
第二车道上。第二车道行驶的车
速度普遍较快，很容易出事故。”
民 警 说 ， 就 在 第 一 辆 黑 色 轿 车

“趴窝”没多久，又有受害者出现
了。

这次“中招”的是一辆出租
车。在与水泥板相撞后，它抛锚在
黑色轿车旁边。并且因为冲击力
大，水泥板被撞散了一部分，瞬间

连第一车道和第三车道也被波及，
进而导致过往车辆通行严重受阻。

“我们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到现
场 处 置 ， 设 置 了 相 应 的 警 示 标
志，然后开始清理散落物。事故
出租车上的三名乘客也帮我们把
散落物推到应急车道边上。”民警
说，当时他们也很头痛，因为水
泥 板 很 大 也 很 沉 ， 虽 然 被 撞 后 ，
散开了部分，但主体部件也非单
人能拖动。

就在这关键时刻，一辆车牌沪
G 开头的越野车驶来，驾驶员找到
民警并简短沟通——越野车车尾设

置有拖车钩。于是，驾驶员和在场
其他人一起动手，将水泥板拴在
越野车后车钩上。

接着，驾驶员启动车辆，拖
着水泥板缓慢前行。而民警在后
方 用 铁 锹 顶 着 水 泥 板 助 力 拖 行
⋯⋯来回多次后，众人终于将水
泥板及其散件全部堆放到应急车
道边上，车道总算打通，交通开
始逐步恢复。

“当时太忙，没来得及向那位
‘ 拖 车 哥 ’ 致 谢 ， 如 果 不 是 他 帮
忙，估计还有得堵呢。”民警说，
事后他们已通过技术手段找到了掉

落水泥板的肇事车辆，并将追责。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感恩之余，高速交警还有些话
要说。高速路上的“抛撒滴漏”问
题，因为危险系数太大，因而治理
工作一直未曾停歇。高速交警说，
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驾驶员如发
现货物掉落在地上了，应该靠边停
车，然后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
下，及时设置警示标识提醒过往车
辆避让并及时报警。

而撞上散落物的车辆驾驶员，
遇 事 故 ， 一 定 要 牢 记 “ 九 字 警
句”：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高速路上水泥板掉落，过往车辆险象环生

危急时刻，“拖车哥”出手了

高速公路上掉落的水泥板。 （通讯员供图）

记者 陈敏 通讯员 章友
实习生 陈心怡

清明时节倍思亲！3 月 23 日上
午，2023 年宁波市人体器官、遗体

（角膜）捐献者缅怀祭奠活动在宁波
市遗体捐献纪念陵园举行。来自社
会各界的人们自觉前往缅怀祭奠这
些“生命礼物”的捐献者。

哀乐声声，鲜花朵朵，空气中弥
漫着浓浓的哀伤，更是深深的敬意。
说离别，道不舍。《一封寄往彼岸的家
书》里，姐姐对逝去弟弟“小米”的深
情告白，更让在场的人模糊了双眼。

姐姐思念的“小米”叫陈俊米，是
一名宁海小伙。一场飞来横祸，将小
米定格在了 24 岁这最美好的年华。
2020 年 7 月 8 日早晨，小米同往常一
样骑着电动自行车去上班，同一辆汽
车相撞，颅脑重创，被紧急送往宁海
县第一医院抢救，经过 10 多天的奋
力救治后，小米生还希望渺茫。

眼看儿子生命已无法挽回，小米
妈妈替孩子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捐献
有用的器官，拯救更多生命。小米捐
献了一肝两肾两眼角膜，为 5名患者
送上了最珍贵的生命礼物。小米成为
宁波市第 223例器官捐献者，也是宁
海县第一例本地器官捐献者。小米妈
妈含着泪说：“我的孩子能救回 5 个
人的生命，不枉他来这世间走一遭。”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小米离开亲

人已经快三年了。小米的姐姐说，这
三年，家里人无时无刻地不在思念小
米。在这封“寄往彼岸”的信中，小米
姐姐深情地说：“弟弟，爸爸妈妈让我
告诉你，他们一直很爱你，你是他们
的骄傲。”

3月23日，小米的爸爸妈妈一早
就来到了缅怀祭奠活动现场。轻轻抚
摸着纪念墙上儿子年轻的笑脸，小米
妈妈再一次泪如雨下，替儿子作出捐
献器官的决定，对她来说是这辈子最
艰难的抉择，当时她经历了失去儿子
的巨大痛苦，所以打心底里不希望其
他父母再像她一样痛失亲人。

据了解，宁波市于 2011 年实现
了第一例器官捐献，这几年，器官捐
献理念已被社会各界广泛接受，越
来越多的人像小米一样，愿意在生
命无法挽救之际，选择以馈赠“生命
礼物”的方式让生命得以延续。

据统计，目前全市器官、遗体
（角膜）捐献志愿登记者已达 4.3 万
余人，已实现器官捐献 336 例，遗体
捐 献 251 例 ，角 膜 捐 献 493 例 ，让
1000 多名患者重获新生、1200 余人
重见光明。

这群大爱无私的捐献者生前来
自社会的不同群体，有公务员、医护
人员、教师、军人，还有的是移植受者
和家属。天使奶奶胡秀芝、最美空调
工潘祖礼⋯⋯他们看似平凡普通，却
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为自己的人生谢幕。

我市举行人体器官、遗体（角膜）
捐献者缅怀祭奠活动

缅怀祭奠活动现场。 （陈敏 陈心怡 摄）


